
府谷县火车站大桥建设工程试验检测技术服务项目

技术服务合同书

项目名称g府谷县火车站大桥建设工程试验检测技术服务项目

甲  方: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乙  方:陕西建大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陕西省府谷县住建局

签订日期:⒛ 25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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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书

甲方: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乙方:陕西建大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盯

为了确保检测质量,根据交通运输部和局、住建部有关规定,甲方

委托乙方就府谷县火车站大桥建设工程试验检测技术服务项目进行专项    ^(

技术服务,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

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 ,

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甲方就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 :

1.技术服务的内容 :

按照规范规定,进行桥梁荷载试验检测和交 (竣工)验收检测。

2.检测依据

(1)相关的施工图纸与技术资料 ;

(2)其他相关国家规范及规定;                   .丬

『Ξ柔服圣I∶F鼷 F完

成技术服务工作:             Ktl

2.技术服务期限:卫~日历天 ;

3.技术服务进度:在甲方要求的期限内完成检测;           
勹

4.技术服务质量要求:严格按照现行国家相关规范要求进行检测
。

第三条 甲乙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

1.甲方责任和义务 :

(1)甲方负责提供该项目工程的设计文件和其他相关资料;在合

同签订后向乙方提供工程设计图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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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乙方现场工作期间,甲方予以必要的协助 ;

2.乙方责任和义务 :

(1)按照合同及甲方约定的时间和技术要求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因

天气原因和其他非乙方因素导致延误,外业及报告完成时间顺延);

(2)精心组织,严格按照试验程序和试验规范工作 ;

(3)对试验现场本单位工作人员、设备的安全负责 ;

(4)及时向甲方提供试验检测报告,并对试验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5)乙方指定尹海军为乙方项目负责人,杨栋为技术负责人。

第四条 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为 :

1.本工程技术服务费总额暂定为Y:l48000.00元 (大写):壹拾

肆万捌仟元整 (人民币)。

2.费用明细见下表 :

合价 (元 )检测参数
跨径组合

(m)

148000.00

桥梁荷载

试验检测

29.5

1× 16+4×

30+1〉<13

府谷

县火

车站

大桥

府谷

县火

车站

大桥

工程

交 (竣工)

验收检测

小计 (元 )

注:1、 以上费用包含进出场费、保险、税金等
。

3.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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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工程无预付款。

(2)甲方在乙方提供检测报告后一周内付清全部款项。

(3)甲方付款前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向甲方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和收款收据,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

第五条 违约责任 :

(1)因 乙方责任造成技术成果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规定的,乙方负

责无偿返工。

(2)由于乙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每推迟一天,乙方按合同总

价的 0。 zO/0偿付逾期违约金。

(3)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及时返还超额支付部分费用的,乙方除

应及时返还外,还需以应返还金额为基数按照每日 0。 zO/0的标准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

第六条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各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定。

第七条 各方确定以下列标准和方式对乙方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

进行验收 :

1.乙方完成技术服务工作的形式 :

提交检测报告伍份,具体以询价人要求为准 ;

2.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 :

试验程序及试验内容满足现行规范要求 ;

3.验收的时间和地点 :

验收时间由甲方确定,地点为相应检查现场。

第八条 其他 :

1.本合同非因法律规定允许解除合同的情况发生,任何一方当事人

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依照法律规定要求变更或解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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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时,应及时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当事人,并签订书面合同。

2.本合同执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双方应友好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加以解决。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法定代表人变动不影响本合同的

履行。

第九条 各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

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请求司法解决。

第十条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每份都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至完成全部约定的

检测项目后,提交总检测报告;经委托方验收后,并付讫全部合同价格

款后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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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府谷

法定代表人

心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 :

私潲比
或委托代理人 :

8220

开户行:农行府谷县支行

贝长乓手: 26060701049200132

电话 : 0912-8720593

地址: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金世纪大

楼东辅楼 B座

开户行: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营业部

贝长乓蚤: 103616828640

电话:02卜睨858770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纬二十六路

369号中交科技城西区CS栋 5楼 5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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